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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电子门票
退票却遇障碍

2023年2月10日，张丽

丽在南京某文化有限公司的微

店APP上购买了2023年4月30

日某地音乐节预售门票2张，票价

共1360元，付款后该公司通过电子

交付的方式发货。购票第二天，张丽

丽发现买错了日期，想退票，于是打公司

的客服电话说明情况，要求退票。张丽丽

认为，该电子门票完全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

规则，且不属于例外情形。而且该电子“门票”

实际并非“门票”，不具有“门票”的价值和功能，

该门票只是一个兑换凭证，本身不属于门票，也

不具备被告所称的“承载文化价值”的功能。

但是公司的客服回复她，网上销售出去的电

子门票不支持退票。

张丽丽多次与客服人员沟通，客服人员均称

演出票具有时效性，是特殊定制的演出服务，不

同于普通商品，不能退换。2月11日，张丽丽在

微店APP与客服再次沟通退票事宜，客服人员回

复她需要在同一个账号里先提交新的订单，然后

才可以换取4月30日门票的退款。2月21日，张

丽丽与该公司客服人员又一次电话沟通，客服人

员答复她，可以退票，但需要收取30%的违约

金。张丽丽认为，公司无正当理由不退票，还附

加了不合理的条件。

张丽丽还认为，该公司未尽到格式条款提供

者的合理提示义务。首先，在公司微店APP上，

商品介绍的“购票须知”以及后续购票付款中，

“不支持退换”从未采取显著的能够明显警示消

费者的标识提醒消费者注意，公司利用大段文字

堆砌，将“不支持退换”字眼隐藏其中，购票时无

法一眼看出，但“不支持截图”字眼，却采取了以

“【】”符号框出文字的方式重点标识；且在购买门

票时，也无弹窗等方式提醒消费者不退不换。其

次，在购买门票进入付款页面时无相应提示，仅

在中段有“已知晓不退不换（填1）”的文字，以明

显缩小字号、将字体设置为浅色的方式让人难以

阅读；同时以“（填1）”方式诱导消费者填1。

张丽丽认为，公司的行为损害了自己作为消

费者的自由选择权，具有强买强卖的性质。

格式条款不退票
未予标识属无效

法院审理后认为，涉及纠纷的电子门票是音

乐节的预售票，消费者购买后取得电子二维码

券，演出当天消费者需登录订单页面出示该电子

二维码券并经核对购票人身份证兑换实体票，不

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

的七天无理由退货的例外情形。且电子门票于

2023年4月30日才有效，张丽丽于2023年2月

10日购买，于2月11日提出退票，距离音乐节演

出尚有较长时间，退票不影响音乐节预售票的再

次销售。因此，涉及纠纷的电子门票适用七天无

理由退货，张丽丽于购票后次日提出退票，未超

出退票期限。

而该电子门票的“商品详情”页面载明的

“【购票须知】票品为有价票券，非普通商品，其背

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特征，

不支持退换”条款，系南京某文化有限公司为了

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且未与消费者协商的条款，

根据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属于

格式条款。

对于格式条款，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

款、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提供格

式条款一方的经营者，应当以显著方式提请消费

者注意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价款或者费

用、履行期限和方式、安全注意事项和风险警示、

售后服务、民事责任等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

的内容，并按照消费者的要求予以说明，不得利

用格式条款并借助技术手段强制交易，格式条款

未有以上内容的，其内容无效。

张丽丽主张退票属于售后服务的内容，从其

提供的证据看，南京某文化有限公司未对该退票

条款进行加粗加黑等提示说明，甚至在“确认订

单”页面设置了比其他字号更小的表述“已知晓

不退换（填1）”，此设置足以表明南京某文化有限

公司故意规避消费者对退换票的选择权与知情

权。

因此，对该案的格式条款，南京某文化有限

公司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该条款无效。张丽丽

诉请退票退款，符合法律规定，应予以支持。

最终，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

法院审理后，判决被告南京某文化有限公司为原

告张丽丽办理退票，向原告张丽丽返还购票本金

1360元，并向原告张丽丽支付资金占用费。

法官提醒，电子门票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

商家在销售电子门票时，如订立有格式条款，应

对格式条款进行特别提示说明，尽到提示或说明

义务。而消费者在购买此类电子门票时，应理性

消费，看清条款再进行购买，如遇到权益受损害

的情形，在协商不成的情况下可以拿起法律武器

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检察日报》郭树合 徐海磊

如果不是手机同步了女儿的QQ账

号，冯某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年仅8岁

的女儿小丽（化名）会成为“隔空猥亵”的

对象，更不会想到原本用来上网课的平

板电脑成了女儿被侵害的工具。经山东

省济南市历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近日，

法院以猥亵儿童罪判处被告人李某有期

徒刑五年十个月。

无意中发现女儿的“秘密”

2023年初，冯某的手机突然收到一

条女儿QQ消息的同步提醒，内容竟是

要求其拍摄一张用马克笔摆拍不雅动作

的照片。冯某在震惊之余仔细查看了该

消息，发现发送消息的是一个头像为女

医生照片的陌生人，添加女儿为好友已

经十几天，但是添加好友后的聊天记录

都查不到了。冯某迅速联系到女儿小

丽，发现女儿已经通过平时上课用的平

板电脑，将不雅照片发给了这名陌生网

友。冯某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原来，小丽为方便追星，加入了追星

粉丝群。而在外打工的李某，因夫妻长

期分居，为满足私欲，盯上了追星粉丝群

里的少女。为取得粉丝群内未成年少女

的信任，李某将QQ头像更换为女性照

片，性别设置为女性，昵称也趋向女性

化。此后，李某便开始在各个未成年少

女喜欢的追星粉丝群中搜寻目标，专挑

10岁左右的未成年少女添加QQ好友，

并通过姐妹相称的方式拉近与被害人的

关系。

为达到诱骗未成年少女的效果，李

某将事先准备好的医生或者护士所穿的

白大褂照片发给被害人，声称自己是医

生或护士，而后以帮助检查身体的名义，

引导被害人拍摄胸部、阴部等部位，并要

求被害人使用手或笔摆动作拍摄不雅照

片。同时，为了避免被害人家长发现，李

某在收到照片并保存后，随即要求被害

人删除聊天记录或者撤回消息。而和小

丽有着同样受害经历的还有多名女孩，

她们也都按照“女医生”的要求发送了自

己的不雅照片。

隐蔽性强手段恶劣
警惕“隔空猥亵”

历城区检察院经审查认为，李某多

次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天或者

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隐私部

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手段恶劣，涉嫌猥

亵儿童罪。经历城区检察院提起公诉，

近日，法院经审理对李某作出如上判决。

检察官指出，2023年6月1日起施

行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

于办理强奸、猥亵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九条明确规

定，胁迫、诱骗未成年人通过网络视频聊

天或者发送视频、照片等方式，暴露身体

隐私部位或者实施淫秽行为，符合刑法

第二百三十七条规定的，以强制猥亵罪

或者猥亵儿童罪定罪处罚。

“隔空猥亵”因系利用网络实施的非

接触式猥亵，未发生实质的身体接触，具

有一定的隐蔽性，且未成年人心智尚未

成熟，缺乏辨别自护能力，极易受到此类

新型犯罪侵害。广大学校和家庭应当加

强教育和引导，提升未成年人的辨别能

力和自我保护能力，教育青少年不随意

添加陌生人为好友，不轻信网友的花言

巧语，不与陌生网友见面，拒绝发送任何

关于个人隐私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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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冒充女医生
诱骗女孩拍摄不雅照
男子因“隔空猥亵”获刑

案件判决后，法官向当事人释法析理

开庭现场

《人民法院报》费文彬 朱小燕 文 蔡捷 图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许多文艺表演活动的售票方式多以销售电子门票

为主，活动举办方一般会规定：“电子门票一经售出概不退换。”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市民张丽丽因购买音乐节电子门票后，发现时

间不对提出退票，遇到主办方拒绝，遂将音乐节售票方告上法庭，请求音乐节售

票方南京某文化有限公司退票退款并赔偿资金占用损失。

法院审理后认为，该电子门票不属于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的例外情形，且该

公司设置了格式条款，格式条款提供者未尽到合理提示义务，属于无效条款，应

退款退票。该案的判决，不仅敦促文化公司规范购票退票条款，也维护了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在此提醒，商家在经营过程中应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守

法、真诚待人，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消费者利益诉求和价值愿望，保障消费者合法

权益，提供的格式条款应遵守公平原则，尽到合理提示义务。


